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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差旅费用收取说明
本项目一览表中服务仅包含实验室检测费用等具体服务费用，均不包含现场采样或者出差的交通及差旅费，客户可提前与中心样品受理部门沟通确认后，自行送样。如涉及现场采样项目或者客户要求中心上门采样、服务，参照现行《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本级党政机关差旅费管理办法的通知》（桂财行〔2014〕30号）等相关的交通及差旅费管理规定在费用外额外收取，其中：城市间交通费和外地住宿费据实收取，差旅费按南宁市区外按180元/人·天收取、南宁市区内按80元/人·天收取。额外费用原则上由中心统一收取，与检验服务费用合并开具税务发票。
二、加急检测说明
客户要求加急检测时，由客户提出申请，经样品受理部门与检测实验室确认可满足客户加急时限需求时，额外收取加急检测费，加急检测费按检测收取金额的30%收取，此检测收取金额仅为检测项目收取金额，不包含差旅费等其他费用。
三、检测类业务优惠政策
受理检验类业务时，同一家机构一次性委托多个样品或项目（不包含涉人体实验项目），总额度达到100万元人民币（含）以上，则可享受优惠折扣，给予其减免总额度5%的检验费用。由样品受理部门和检测实验室确认后执行，收取金额标定值为一次性委托检测费用总金额或签订合同金额，此金额不含差旅费用。其他特殊折扣需经客户书面申请后，经中心研究并批准后执行。
四、其他理化检测方法说明
针对理化检测项目，单项检测项目没有具体金额的，原则上按实际使用的检测技术参考以下说明进行收取：物理法60元/项；化学法150元/项；分光光度法150元/项；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法200元/项；原子荧光分光光度计法200元/项；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300元/项；液相-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联用500元/项；直接测汞仪法200元/项；离子色谱法200元/项；离子选择性电极法200元/项；流动注射分析法200元/项；气相色谱法200元/项；气相色谱－（含串联）质谱联用法500元/项；高效液相色谱法300元/项；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500元/项；酶联免疫吸附筛查法150元/项。解释权归中心所有。
  五、标准变更时的收取金额说明
在检测标准变更时，由中心相关实验室检测部门评估是否涉及相关检测技术的变更，如未涉及，收取金额不变；如涉及检测技术变更，对检测费用影响大，由中心组织相关部门或相关单位开展成本测算后对相应收取金额予以调整并及时公示。
六、新增检测标准的收取金额说明
    如客户提出新增检测项目，但在尚未对该标准制定收取金额前，可依据检测标准对应的检测原理经双方协商后参考同类检测标准予以收取，原则上需双方签订协议。
七、疾病控制类样本检测的开展及采样费的收取金额说明
    该类样本检测为对公项目，不对个人开展检测服务，收取金额仅含实验室检测费用，因该类检测涉及粪便、血液等特殊样本采集，需经双方依据具体情况确定采样方案并协商签订协议后额外收取采样费。
八、保健食品人群试食试验附加说明
试验项目仅限于我中心已取得保健食品动物功能CNAS资质的种类；保健食品人群试验费用仅包含样品受理、试验方案起草、试验过程监督、数据分析、出具检测报告，不包含伦理审查、受试者招募随访知情同意体检等现场工作内容。
九、门诊医疗收费政策
预防性门诊医疗收费标准按照南宁市医疗保障部门规定的医疗服务标准和政策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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